
                                       
 

黑龙江财经学院实习教学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实习教学经费管理，提高实习教学经

费的使用效率，确保实习教学的水平和质量，根据国家和学院有关规

章制度，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实习教学，是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独立实

习教学环节的统称。 

第三条  实习教学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实习教学的专项业务支出，

任何单位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 

第四条  实习教学经费由各教学单位管理的实习教学经费和教

务处集中管理实习教学经费构成，分别用于支持在市内（含校内，以

下同）、外埠进行的实习教学。 

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五条  实习教学经费预算，依据教务处制定的《黑龙江财经学

院实践教学年度执行计划》，依据实习教学大纲及不同学科不同环节

实际运行保障对经费的需求，由学院实验管理中心编制，并报送财务

处审批。 

第六条  实习教学经费预算包括市内实习教学经费预算和外埠

实习教学经费预算。 

第七条  市内实习教学经费预算，用于专项支持各专业在哈尔滨

市市区及校内开展的实习教学。实验管理中心与教务处沟通根据实习

教学需求测算预算额度，由财务处下拨至各教学单位，由教学单位专

项管理使用。 

第八条  外埠实习教学经费预算，由实习运行费、实习基地建设

费等构成。各教学单位使用外埠实习教学经费预算，应按实验管理中

心的具体要求进行申报。通过实验管理中心审批的外埠实习教学预算

经费，由实验管理中心集中管理，专款专用。 

第三章  经费开支范围及标准 



 

 

第九条  市内实习教学经费开支范围包括：在校外实习的指导教

师及实习学生的市内交通费、伙食补助费，接纳实习教学校外单位的

实习教学管理费、参观费；指导教师补助费、实习学生补助费、实习

教学资料费、耗材费等。 

第十条  外埠实习教学经费开支范围包括：实习教学指导教师及

实习学生的城市间交通费、市内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接纳

实习教学校外单位的实习教学管理费、参观费，实习教学资料费、耗

材费，聘请实习教学单位技术人员指导费及授课酬金等。 

第十一条  实习教学经费具体开支标准如下： 

1.外埠实习城市间交通费：指实习教学指导教师落实实习任务、

实习师生往返学校与实习地点以及实习期间租用车船等费用。学生乘

坐火车（不含动车、高铁），从晚８时至次日晨７时之间、在车上过

夜６小时以上的，或连续乘车时间超过 12 小时的，可购硬席卧铺票。

指导教师城市间交通费按学校相关财务制度规定标准执行；实习期间

租车费按当地标准执行。 

2.外埠实习住宿费：指实习教学期间实习师生住宿费用。实习教

学指导教师按学校相关财务制度规定标准执行；实习学生按接收实习

教学单位住宿标准执行，自行安排住宿，标准不高于 50元/人天（含

50 元/人天）。 

3.外埠实习伙食补助费：指外埠实习教学期间实习师生伙食补助

费。指导教师伙食补助费按学校相关财务制度规定标准执行；学生补

助费 5元/人天。 

4.外埠实习市内交通费：指外埠实习期间在实习地的市内交通费

用，指导教师市内交通补助按学校相关财务制度规范标准执行；学生

市内交通补助每人 5元/天。 

5.校外单位实习教学管理费：指接纳实习教学单位规定的教学管

理费、出入实习地点证件费以及餐饮管理费等。按接收实习教学单位

管理费标准执行。 

6.实习教学资料费：指实习教学期间教学材料印刷费、复印费、

专用记录本、网络费等。 

7.耗材费：指实习教学中所消耗的材料（含低值品）费用。 



                                       
 

8.校外人员指导酬金：指聘请接纳实习教学单位的工程师及以上

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实习及授课费等，执行学院兼职教师课酬标

准。 

9.市内实习交通费：指师生往返于校园、实习地点的市内交通费，

凭公交票据报销。 



 

 

第四章  实习教学经费审批 

第十二条  市内实习教学经费，由各教学单位依据教学计划，根

据教学实际发生费用，在预算范围内由系主管领导审核签字，报实验

管理中心复核后，到财务处报销。 

第十三条  外埠实习教学经费，由各教学单位依据实习教学执行

计划，根据实际发生费用，在预算范围内由各单位提出“报销申请”，

经实验管理中心审核、主管院长批准后，到财务处报销。各单位“报

销申请”须由承担实习教学任务的指导教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审

核签字。 

第十四条  实习教学经费报账，限定于自实习教学结束后 20天

内完成。本校指导教师及学生补助费列支，须转入补助实领人工资卡

中。 

第五章  决算管理 

第十五条  各教学单位于每年末，编制当年实习教学经费决算，

报实验管理中心备案。实验管理中心依据决算情况安排下一年度的预

算。 

第六章  其他 

第十六条  在保证完成实习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实习教学地点选

择应坚持“就地就近”原则，并尽可能建立稳定的实习基地，便于教

学单位与接收学生实习的单位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提高实习效

果，节省经费开支。 

第十七条  凡实习教学不及格的学生，经个人申请、教学单位审

批后可以重修实习，全部实习费用由学生本人担负。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实验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